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

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康农业”或“公司”）的

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已于会前获得并审阅了拟提交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的文件，在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

对相关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拟与关联方及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拟投资 7 亿元与云南省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鹏欣农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鹏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产投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云南省肉牛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

定，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本次投资旨在充分发挥和利用合伙企业各方的优

势和资源，积极寻找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肉牛项目，拓展和完善符合公司主营

业务方向的投资渠道和业务布局，进一步推进公司产业发展，提升综合竞争优

势和核心竞争力。上述合作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此次与关联方及专业投资机构合作

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届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黄泽民、王起山、江百灵 

2020年 12 月 8日 



 

（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七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黄泽民                      王起山                    江百灵                        

                                                                                    

 

 

 


